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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

（2018 年 10 月 31 日永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18 年 11 月 30 日湖南省

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

与管理，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

保护法》和国务院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永州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规

划、保护、管理和利用，适用本条例。

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对象包括历史城区的传统

格局和历史风貌，历史文化街区，历史文化名镇，历史文化名村，

文物，历史建筑，传统村落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传统地名，古道

桥，古河湖水系和古树名木等。

法律法规对文物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古树名木、传统地名等

的保护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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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

划、严格保护、依法管理、合理利用的原则。保持和延续其传统

格局和历史风貌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正确处

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。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

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历

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议事协调机构，负责保护工作的统

筹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，具体组成办法和工作规则由市人民政府

规定。县(区)人民政府可以参照设立。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

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

规划、保护和管理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历史文

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

织应当协助做好有关工作。

第六条 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化（物）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。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

做好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、资助、提供技术服务、志

愿活动或者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

护和宣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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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、投诉和举报破坏历史文化名

城、名镇、名村的行为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对在历史文化

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给

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章 保护对象

第八条 保护永州古城和道县、宁远等历史文化名城。永州

古城重点保护以下古城格局和历史文化街区：

（一）古城格局：体现城址格局关键要素的古城墙、城门、

码头、护城河等；构成古城街巷格局的内河街、大西门巷、小西

门巷、太平路等二十七条道路；构成古城山水格局的香零山以下

潇水及沿线，桃溪及小石城山，西山、东山等；

（二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：柳子街、解放南路、老埠头等三

个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文物古迹、历史建筑，以及围墙、石阶、铺

地、驳岸、树木等历史环境要素。

第九条 保护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

村、传统村落和古河湖水系：

（一）芦洪市、柏家坪、沱江等历史文化名镇；

（二）涧岩头（干岩头）、龙溪、上甘棠、坦田、勾蓝瑶（兰

溪）等历史文化名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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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陈朝村、横塘村、虎溪村、谈文溪村等传统村落；

（四）浯溪、愚溪、濂溪等古河湖水系。

第十条 保护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。永州古城重点保护历

史城区内柳子庙、零陵文武双庙、朝阳岩石刻、淡岩石刻、涧岩

头周家大院古建筑群、廻龙塔、李达故居、《永州八记》和“永

州八景”相关遗迹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第十一条 保护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历史建筑。未公布为文物

保护单位，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，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可以列为保护对象并确定公

布为历史建筑：

（一）与重要历史事件、历史名人相关联，在城市发展与建

设史或者某一行业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；

（二）反映一定时期典型的建筑设计风格，建筑样式与细部

等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；

（三）建筑材料、结构、施工技术反映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

和科技水平，建筑形体组合或者空间布局在一定时期具有先进

性，体现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；

（四）具有其他价值特色。

第十二条 保护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民俗、传统

戏剧、优秀传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、整体性和传承

性，以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、场所:

（一）女书习俗，舜帝祭典，瑶家坐歌堂，洗泥节、奏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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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阁等民俗；

（二）祁剧、祁阳小调、道县调子戏、零陵渔鼓、花鼓戏等

传统戏剧和曲艺；

（三）瑶族长鼓舞、串春珠、瑶族伞舞等传统舞蹈；

（四）盘王大歌、舜帝与娥皇女英的传说、状元李郃的传说

等民间文学；

（五）过山瑶瑶歌、九嶷山瑶歌、蝴蝶歌、道州山歌等传统

音乐；

（六）瑶族织锦、东安鸡制作等手工艺；

（七）道州龙船赛、东安武术、瑶族医药风湿骨痛“贴丹灵”

疗法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第三章 保护规划

第十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

历史文化名村等保护规划的内容和组织编制、审批、修改等程序，

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应当注重整体保护，保持和延

续其传统格局、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；保护与之相联系的建（构）

筑物、街巷、山河水系、绿地等物质形态和环境要素，充分展示

历史文化传统。

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批准公布后，所在地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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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依法组织编制保护规划。

第十四条 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村的

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，在保护范围内的建

设活动应当遵循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在核心保护范围内，除新增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

共服务设施外，不得进行新建、扩建活动；确需新建、扩建的，

应当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批准之前应

当征求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；

（二）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建设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

定的建筑控制要求，应当维护传统格局，延续历史风貌，在高度、

体量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。

第十五条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，不得擅自修改；确需修

改的，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

告，经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。修改后的保护规划，应当按

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。

第十六条 规划、建设、文化（物）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

格执行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规划，加强对与历史文化

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、监督和违法建设

行为的查处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各类保护规划实施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并对各类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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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保护措施

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护对象分类建立保护名

录制度。经国家、省、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保护对象，直接列

入保护名录。市人民政府对保护名录进行动态管理，及时更新调

整。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定期开展保护对象普

查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提出列入保护名

录的建议。

因不可抗力导致保护对象灭失、损毁，或者因法定事由需要

对保护名录进行调整的，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

编制、调整保护名录，经专家论证、社会公示等程序后，由原批

准单位按程序批准并公布。

第十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历史文化名城、

名镇、名村保护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，增加对人才培养和

使用的投入。

第十九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对公布的历史文化街

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、文物保护单位、

历史建筑设置明显的保护标志，标明保护范围。

第二十条 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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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登记、建档及管理，对具有突出价值并且尚未核定公布为文

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应当逐步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

位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

护需要，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

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，并公告施行。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情况，采

取有效措施，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、展示非物

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对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

政府应当通过提供必要的场所、资金等方式，鼓励、支持代表性

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应当发掘、收集、整理非物

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，培养传承人，积极组织和参与相关展示、

展演等传承活动。

第二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建立保护责任

人制度。保护责任人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保护责

任。

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责任人

为所在地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；所在地跨县、区的，由市人民政府

指定。

传统村落的保护责任人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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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；所在地跨乡镇、街道的，由其所在地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指定；

所在地跨县、区的，由市人民政府指定。

第二十三条 历史建筑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保护责任人:

（一）国有的，其代管人为保护责任人；没有代管人的，其

使用权人为保护责任人；代管人、使用权人均不明确的，房屋主

管部门为保护责任人；

（二）非国有的，其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；所有权人下落

不明、无法与所有权人取得联系或者房屋权属不清晰的，代管人

为保护责任人；没有代管人的，房屋使用权人为保护责任人；

（三）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、代管人均不明确的，所在地房

屋主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为保护责任人。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前款规定明确保护责任人，并书

面告知。单位或者个人对保护责任人的确定提出异议的，由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决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加强历史城区与外围区域道路衔接，合理布局

路网结构。

历史城区倡导慢行交通，交通结构以绿色公共交通、非机动

车、步行为主,减少机动车进入和穿越历史城区。

历史城区实行交通总量控制和分区交通管理，优先发展公共

交通，建立以绿色公共交通为主的机动化出行体系。适度发展水

上交通，开发特色水上旅游线路。

第二十五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历史建筑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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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修缮的需要，组织编制维护修缮计划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

组织实施。

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

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，应当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

文物主管部门批准，并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二十六条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，应当按照保护规划和修

缮计划的要求，负责对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从保护资金中对历史建筑的维护

和修缮给予补助。具体补助办法由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制定。

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，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，

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。

第二十七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范围内禁止

进行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开山、采石、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；

（二）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、河湖水系、道路等；

（三）修建生产、储存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放射性、毒害性、

腐蚀性物品的工厂、仓库等；

（四）在历史建筑上刻划、涂污；

（五）损坏或者擅自迁移、拆除历史建筑；

（六）擅自设置、移动、涂改或者损毁保护标志；

（七）对保护对象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其他活动。

第二十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历史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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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信息管理系统和保护名录档案，有关部门

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信息的采集、录入等工

作，实现信息共享，提高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的信息

化水平。

第五章 合理利用

第二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利用应当与其

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科学价值、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相适应，

实现保护、利用与传承相协调。

第三十条 市、县(区)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保护

对象的合理利用：

（一）通过资金扶助、依法减免费用、开发权益奖励等措施

支持合理利用；

（二）设立管理运营企业或者组织，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

合、挖掘和宣传；

（三）鼓励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

组织以及个人将符合条件的历史建筑作为公共开放场所；

（四）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在历史文化街

区、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。

第三十一条 保护对象的合理利用，应当充分挖掘文化内

涵，支持开展文化创意、休闲旅游、文化研究、传统手工业、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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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文化遗产传播、文化体验、开办展馆和博物馆等特色经营活

动或者公益活动。

第三十二条 市、县(区)人民政府鼓励整理、挖掘、研究和

利用历史文化资源，打造区域品牌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

意产品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监察机关或者有关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未按照法定程序组织编制、修改保护规划或者确定、

调整保护名录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法定程序或者未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履行审批

职责的；

（三）未依法对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实施监督检查，或者对

经批准的保护对象的改造、利用情况监管不力的；

（四）未依法受理举报、控告和查处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五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行为。

第三十四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、

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等规定，由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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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部门依法处理；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其他法律、法规已有

处罚规定的，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规定处罚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